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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大教工字〔2015〕9号

关于印发《海南大学教育工会慰问补助困难教职工暂行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基层工会：

为了更好地开展送温暖活动，体现学校对困难教职工的关怀，让广大

教职工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，校工会经过充分讨论，研究制定了《海

南大学工会慰问补助困难教职工暂行办法》（见附件），经征求教代会住房

与生活福利委员会同意，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做

好困难教职工的慰问补助工作。

2015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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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教育工会 2015年 7月 3日印发

(共印 30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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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海南大学工会

补助慰问困难教职工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开展送温暖活动，体现学校对困难教职工的关怀，

让广大教职工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，特制定海南大学工会补助慰问困

难教职工暂行办法。

第二条 慰问补助对象

1、家庭生活困难教职工为补助对象。

2、患有重病住院和因病长期在家休养的教职工为慰问对象。

3、因遭受突发意外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和人身重大损伤的教职工

为慰问对象。

第三条 申请条件

符合下列情况之一，并向工会申报的工会会员，可列为学校工会补助

慰问对象。

1、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.4 倍，

配偶丧失劳动能力、子女未成年的。

2、遭受意外严重伤害，造成永久性残疾，不能正常工作的。

3、因发生重大意外事故或灾难，损失惨重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。

4、身患重大疾病（如癌症、尿毒症等）的。

5、当年教职工本人、教职工配偶死亡的。

第四条 补助和慰问金标准

1、补助生活困难教职工，标准为 1000- 2000 元/年。

2、慰问身患重大疾病教职工，标准为 1000- 2000 元/年。

3、慰问在重症室抢救的病危教职工，标准为 1000- 2000 元/年。

4、教职工配偶和教职工死亡慰问，标准为 2000 元（一次性）。

学校工会可根据当年经费、申报等实际情况，统筹考虑，确定具体的

慰问补助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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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补助慰问方式

补助慰问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。

1、定期慰问补助，一年一次，主要对象为生活困难教职工和长期身

患重症教职工，时间一般安排在元旦、春节期间。

2、不定期慰问补助，一般为临时一次性的，主要对象为出现上述情

况需要当时慰问补助的教职工或其家属。如有遗漏，应在发现后尽快给予

补助慰问。

第六条 补助慰问金申请程序。

凡向工会申请补助慰问金，一律要如实填写《海南大学工会教职工慰

问补助金申请表》，提供上述相关情况证明材料，由基层工会审核后上报

学校工会审批。

第七条 补助慰问金发放。

发放补助慰问金为送温暖活动的重要内容，各基层工会要深入调查，

认真核对，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。

1、临时性的补助慰问金一般由基层工会和学校工会人员一起送达。

2、春节补助慰问金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慰问补助活动安排，由工会

人员陪同学校和上级领导送到慰问对象手中，其余可由基层工会通知慰问

对象或其家属到学校工会签领。

3、慰问一般因病住院或在家休养的教职工，由基层工会负责安排，

所购慰问品费用可从基层工会经费中报销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工会负责解释。

2015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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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教育工会困难教职工补助慰问金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工作单位

配偶收入 家庭人口

申请原因

基层工会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校工会

意 见 签名(盖章)

年 月 日


